2020年度市政府金融办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盖章）：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1、机构情况

2020年本单位部门支出含机关、市打非办及二级机构长沙市企业上市服务中心（二级机构人事、财务未独立）支出。机关内设五个处室：综合处、资本市场发展处、银行保险处、地方金融监管处、金融稳定处。长沙市企业上市服务中心内设4个部门：法规综合服务部、保荐咨询服务部、财务咨询服务部、再融资服务部。
2、人员情况

2020年初，我办有行政编制17人，工勤编制1名，退休编1人，高级雇员1人，中级雇员8人，普通雇员4人，实有人员32人。

2020年末，我办实有人员41人，其中行政编制20人，事业编制8人，退休编2人，中级雇员7人，普通雇员4人。比预算新增9人，其中2月通过公开选调招录2名行政编制，退休1人；8月组建二级机构，通过向社会招聘招录事业编制8人（其中1人为机关高级政府雇员，1人为机关中级政府雇员），8月调出1名行政干部至开福区；9月从团市委调入1名行政干部；11月从市公安调入1名行政干部。
3、公务用车情况

市政府金融办现有公务用车1辆，车牌号为湘A3JR22；货币化保障用车1辆，车牌号为湘AN992U。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等。
1、支出执行情况

2020年，本部门支出1528.46万元，比上年增加232.46万元，增长17.94%；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是我办2020年新增行政干部3名，工作福利支出上调；二是预算时为编制全年奖金支出，年中新增各项奖金支出指标；三是新增给银保监局补助资金200万元；四是新增二级机构企业上市服务中心，新增8名事业编制人员，新增机构项目支出及人员支出。

其中：基本支出完成805.88万元，比上年增加196.76万元，增长32.3%，变化的主要原因：新增3名行政干部，新增8名事业编制干部，人员经费支出增加。项目支出731.03万元，比上年增加44.15万元，增长6.43%；变化的主要原因：新增二级机构企业上市服务中心，增加100万项目经费预算指标。人员经费完成729.97万元，比上年增加185.94万元，增长34.18%，变化的主要原因：新增3名行政干部,8名事业编制干部；公用经费完成75.91万元，比上年增加10.81万元，增长16.61%，变化的主要原因：新增3名行政干部,8名事业编制干部。
2、支出结构分析

2020年我办全年实际支出1528.46万元，其中行政运行支出804.05万元，占比52.60%；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支出522.08万元，占比34.15%；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200万元，占比13.08%；其他财政事务支出0.5万元，占比0.02%；专项业务支出1万元，占比0.05%；其他残疾人事业支出1.83万元，0.10%。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

市政府金融办基本支出主要用于人员经费支出，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各类奖励性资金支出级公用经费支出。

2020年度，基本支出完成805.88万元，比上年增加196.76万元，增长32.3%，变化的主要原因：新增3名行政干部，新增8名事业编制干部，人员经费支出增加。
（二）项目支出
市政府金融办设四个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项目资金（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等）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1）金融业发展工作经费
全年预算金额134.3万元，全部为财政拨付资金。“三公”经费全部在此项目中预算开支，其中因公出国（境）预算1万；公用用车及运行维护费预算5万；公务接待费预算1万。
（2）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经费
全年预算285万元，全部为财政拨付资金。
（3）金融服务节
全年预算金额57万元，全部为财政拨付资金。

（4）市企业上市服务中心第一批工作经费

全年预算金额100万元，全部为财政拨付资金。
2、项目资金（主要指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1）金融业发展工作经费
主要用于全办日常工作开支，全年预算金额134.3万元，全部为财政拨付资金，全年支出金额131.3万元（含拨付至宁乡市沙田乡沙田村的30万），预算执行率为97.77%。“三公”经费全部在此项目中预算开支，全年预算数为11万元，经费完成3.19万元，比上年减少2.9万元，下降47.62%，增减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完成2.98元，比上年减少2.88元，较少49.15%，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本年公务车大修费用减少，油耗减少等。
公务用车购置及保有量为1台；公务接待3批次，人数为31人，共支出0.21元。
（2）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经费
主要用于市打击和防范非法集资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开支，全年预算285万元，全部为财政拨付资金，全年实际支出金额281.7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8.84%。

（3）金融服务节
主要用于开展一年一度的金融服务节活动支出，预算金额57万元，全部为财政拨付资金，实际支出57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4）市企业上市服务中心第一批工作经费

主要用于新成立二级机构长沙市企业上市服务中心筹建、人员招聘、日常办公等开支。预算金额100万元，全部为财政拨付资金，全年实际支出金额82.1万元，预算执行率82.1%。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主要包括管理制度、办法的制订及执行情况。 
市金融办高度重视财务管理制度，专门制定了《长沙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财务管理制度》。针对固定资产管理，制定了《固定资产管理制度》。
2020年，为进一步加强全办政府采购管理，制定了《长沙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政府采购制度》。
根据工作要求，市金融办进一步完善了《内控制度》，持续加强和规范办内部管理。制定了《长沙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2021年绩效自评工作方案》，进一步加强全办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工作。
相关制定至公布之日起，市金融办办相关财务人员严格执行落实。
三、部门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分析，主要包括项目招投标、调整、竣工验收等情况。
市金融办相关项目情况：
1、“十四五”金融业发展规划编制项目。采取公开竞价的方式，在市金融办官网公布公开竞标方案，最终3家符合条件的机构想我办报送竞标资料，组织该3家机构在市政府13楼东会议室开展公平竞标，最终有湖南大学项目组中标，项目成交价格14.98万元，根据合同约定，2020年底完成初稿，并支付金额10万元。
2、长沙打非专线“微信公众号代运营项目。项目金额19.8万元，此项目为经常性项目，沿用以往规定签订合同支出。
3、“快乐老人报”宣传项目。项目金额19.9万元，此项目为单一来源项目，采取签订合同并根据合同约定一次性支付。
4、长沙电视台、移动电视视频•广告发布合同。该项目设计公交、地铁两个子项目，为单一货源。项目金额各19.8万元，根据长沙市打非专办相关支出规定，签订合同，并依据合同约定支付。
5、MAS业务协议（打非宣传短信）项目。项目资金5万元，根据长沙市打非专办相关支出规定，签订合同，并依据合同约定支付。
6、打非业务培训项目。项目金额15.5万元，根据长沙市打非专办相关支出规定，签订合同，并依据合同约定支付。
7、考试服务项目。项目资金17.1万元，为单一来源服务项目，根据办财务规定，召开党组会并邀请驻办纪检组列席方式确定，签订合同，并依据合同约定支付。
8、万得咨询服务项目。项目金额6.8万元，为经常性项目，沿用以往规定签订合同支出。

9、金融惠企知识竞赛活动服务项目。项目资金19.8万元，根据办财务规定，召开党组会并邀请驻办纪检组列席方式确定，签订合同，并依据合同约定支付。
10、金融服务节项目。项目资金57万元，为经常性项目，沿用以往规定签订合同支出。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主要包括项目管理制度建设、日常检查监督管理等情况。
市金融办各项工作经费支出，严格执行省、市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坚持先审批后支出的原则，对各项支出严格把关，确保了我办资金支出的规范有序。一是修订完善《长沙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财务管理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二是制定《长沙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政府采购制度》;三是编制《内控手册》。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
依据办财政制度，支出金额20000元以上需经办党组会议研究通过后方能支出；重大项目及大额支出，需报派驻纪检组备案，党组会专题研究邀请派驻纪检组列席会议。
各项支出均有经手人、证明人签字；财务具体工作人员、财务处室责任人、分管财务领导审核签字后方能支出。
四、资产管理情况

反映部门资产的配置、管理、处置等综合情况。包括制度建设、管理措施、配置处置的程序等。
2020年市政府金融办严格执行市财政局关于资产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严格先审批后配置，采购程序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因长沙市企业上市服务中心为新成立机构，且财务人事不独立，挂靠在我办部门预算。年中经市相关单位批复了办公地点一处，交易所服务机构一处，因此，年中我办分两次向资产处提出了资产预算调整的需求。

资产总额2020年603648.7元，比年初数增加323028.43元，其中：固定资产净值比年初数增加323028.43元，为本年度新增二级机构长沙市企业上市服务中心，新增交易所服务基地，购置批量固定资产。负债总额2020年21580.5元，与年初数一致。净资产582068.2元，比年初数增加323028.43元,主要是本年度新增二级机构长沙市企业上市服务中心，新增交易所服务基地，购置批量固定资产。
五、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相关情况。
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相关情况。
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相关情况。
八、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金融业发展方面

1、金融组织体系日臻完备。通过引进和培育，全市形成了多形式、多结构和多功能的金融组织体系。截至2020年末，各类金融机构380余家，涵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期货、资产管理、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和消费金融等多类持牌金融机构。其中银行机构41家（法人11家）、证券机构49家（法人3家），保险机构58家（法人1家），信托机构1家，期货公司16家，资产管理公司6家，财务公司5家，汽车金融公司1家，消费金融公司2家，融资担保公司46家，小额贷款公司57家，典当行57家。
2、金融要素支撑作用明显。一是存贷款规模稳健增长。2016年-2020年，全市存款余额从1.55万亿元增长至2.33万亿元，年均增长10.64%；贷款余额从1.39万亿元增长至2.43万亿元，年均增长14.51%。存贷比高位运行，自2019年10月起持续高于100%，资金“洼地效应”凸显。存款、贷款规模在中部六省省会中均排名第三。二是证券交易保持活跃。全市证券交易量占全省比重由2016年的50%，逐年递增至2020年末的57.41%，年成交量突破6万亿元、同比增长56.94%。三是保险业发展态势良好。原保费收入从2016年的256亿元提升至2020年末的524亿元（年均增长15.4%），占全省原保费收入的34.61%。保险深度由2.74%提升至4.31%，保险密度由3394元/人增长至5951元/人。四是直接融资额不断攀升。“十三五”期间共新增直接融资5303亿元，其中2020年新增2144亿元、同比增长201%，对实体经济造血、输血和活血的能力不断增强，尤其是企业上市工作亮点纷呈：2016年-2020年全市共新增A股上市公司30家，目前总数达70家（占全省的60%），另有6家过会待发，A股上市企业数量稳居中部地区第一、全国省会城市第五，千亿级市值龙头企业4家、数量高居全国第五。培育和储备了200多家各梯队上市后备企业，其中有近30家在审核辅导报备企业。上市服务工作得到沪、深两大交易所和省市的肯定，2020年率先全省设立专门政府工作机构长沙市企业上市服务中心、交易所长沙服务基地，荣获“2020上市竞争力领先城市奖”，成为长沙在全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优评先的“加分项”。长沙企业上市工作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名片”之一。

3、金融对经济贡献显著增强。一方面，2020年全市金融业实现增加值920亿元，与2016年相比，占GDP的比重从5.21%提升至7.6%（全省2020年末为5.1%），占全省金融业增加值的比重由38.28%提升至43.28%。另一方面，2016-2020年金融业实现税收936亿元，年均增长率为9.46%，其中2020年创税220亿元、同比增长29.43%，金融业税收占全市的10.88%。

（二）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方面

我办打非工作连续四年被省评为先进单位。一是国务院、省委省政府高度肯定。今年以来，长沙稳步推进网贷整治收官工作，逐渐探索出P2P网贷整治的“长沙经验”，已作为“湖南经验”多次获得国家及省高度肯定，向全国推广。截至目前，我市辖内网贷法人机构已全部停发新标，已无在营机构，未发生一起因P2P网贷平台“暴雷”引发的大规模群体事件。全市P2P网贷风险年内有望全部出清。5月19日，我市作为先进典型代表，在全省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和防范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做了工作做法和经验分享；我市开福区联合整治“一非三贷”风险的“万达‘守护者’”行动，浏阳市线上“金融超市”开进企业“心窝”的先进工作经验，受到省办肯定并推介。二是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3月13日和7月10日，建新市长、建平常务副市长、文清副秘书长分别组织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和工作部署会，对防非处非日常工作和重点案件进行专题调度和部署。10月14日，建华书记组织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九九富达案”资产处置与信访维稳工作，以会议纪要的形式明确了相关处置原则。三是案件处置成效显著。我市非法集资陈案底数为64起，已完成化解32起，24起案件已经在最后的法院审理环节；三年以上陈案共计15起，已完成化解8起，6起案件已经在最后的法院审理环节。2020年前三季度，全市提前化解非法集资隐患48起，累计清退群众参与非法集资款项近2500万元。
（三）金融服务节活动

创新升级“金融服务节”，以“同心战疫，金融担当”为主题，以“1136”为整体框架，整合银证保等多业态金融资源，打造企业融资的全链条金融服务。仅市本级就先后举办人工智能及机器人（含传感器）产业链银企对接会、湘江基金小镇碳基材料与集成电路项目路演、金融大篷车进社区等12场次主题活动，累计参与金融机构137家、签约企业481家，现场签约及意向融资金额160多亿元。

（四）企业上市方面

一是着力深化机制，率先全省成立企业上市服务中心，持续深化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多次提请市政府召开联席会议，为松井新材料、长远锂科、圣湘生物、红星冷链等企业协调解决实际问题。二是精准提供服务，深入开展注册制、财税、REITs培训、“走进上交所”观摩等；与上交所、深交所共建交易所资本市场服务基地，为万鑫精工、军信环保等70多家企业进行新政讲解和业务指导，提供精准专业的“保姆式”服务。三是创造亮眼业绩，在疫情带来极大冲击的背景下，全市新增9家上市企业（首发上市7家，境外迁入2家），7家企业首发上市融资93.98亿元，为历年首发融资额最多的一年。全市新增直接融资2143.7亿元，同比增长200.8%，再创历史新高；全市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1.3万亿元，过千亿市值上市公司达3家；形成263家拟上市企业名单，辅导报备企业占全省六成以上，梯队建设更加科学合理。全市企业上市工作得到省局通报表扬和交易所的肯定，突出成绩成为长沙在全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优评先的“加分项”，被广泛推介宣传。
九、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预算安排和实际执行有差异。
一是“因公出国（境）费”。我办所有因公出国（境）工作，均是受市委、市政府安排，我办无法确定市委、市政府是否有相关工作部署。
二是“差旅费”，我办差旅费除少部分是办内安排的考察学习支出，大部分为安排工作人员参与省级部门、市委市政府及市直相关部门安排的业务培训或是政治理论学习，我办无法预计具体参与场次及具体费用。
三是“会议费”，我办每年要组织1-2场资本市场培训会议，培训由我办和金融机构、企业合作，会议次数、会议规模及会议费用在编制预算时难以确定，造成我办会议费预算安排和执行差异较大。
（二）预算绩效目标难以定量。
市政府金融办主要工作主线为抓金融发展、抓金融服务和抓金融稳定三个方面。我办工作完成情况受国家政策、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等影响较大，难以一昧地按照一定的涨幅定量。

十、下一步改进措施
进一步加强业务培训和业务指导，提升相关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
十一、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将与办对相关人员绩效考核结果挂钩，自评报告将公开在本办网站。
十二、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长沙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2021年3月19日


